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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何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薛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薛彤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971,886,381.53 2,570,221,417.36 5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60,229,855.63 683,753,381.08 25.8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95,234,773.36 31.03% 2,802,223,735.10 2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6,745,111.78 48.27% 217,749,883.05 3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6,744,851.22 48.30% 217,989,924.97 39.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360,958.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86 -1.71% 0.5276 -7.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86 -1.71% 0.5276 -7.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3% -0.15% 27.96% 7.4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403.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9,652.50

减：所得税影响额 -80,013.98

合计 -240,041.9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50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60% 126,295,812 126,295,812 质押 72,000,000

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85%

122,081,

851

122,081,

851

质押 20,000,000

北京龙天陆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0% 21,042,461 21,042,461

沈建平 境外自然人 5.01% 20,688,091 17,800,000 质押 17,8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79% 7,401,565 0

詹文陆 境内自然人 1.30% 5,361,353 3,695,260

徐志祥 境内自然人 1.06% 4,373,273 2,402,287

李晓蕊 境内自然人 1.02% 4,213,961 4,213,961

陈泳潮 境内自然人 0.71% 2,915,000 2,915,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互联网主题灵活

配置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2,807,953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

消费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7,401,565 人民币普通股 7,401,565

陈泳潮 2,9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15,000

沈建平 2,888,091 人民币普通股 2,807,95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证券投资

基金

2,807,953 人民币普通股 2,807,95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银安盛

增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693,230 人民币普通股 2,693,230

中国工商银行-浦银安盛价值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36,067 人民币普通股 2,636,067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398,086 人民币普通股 2,398,086

徐志祥 1,970,986 人民币普通股 1,970

詹文陆 1,666,093 人民币普通股 1,666,093

张卫锋 1,34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1,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情形。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55.06%;主要因为主营业务增长，应收账款增加导致现金减少；

2、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100%;主要原因为应收票据到期全部承兑；

3、应收账款较年初增长了66.32%，主要原因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大幅增长，甲方付款审批程序较

为复杂所导致付款时间的延长；

4、预付账款较年初增长105.11%，主要原因为公司主营业务的增长，与之相关的材料采购规模大幅

增加导致预付账款的增长；

5、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220.96%，主要公司投标量的增加以及与江苏宏逸往来款导致其他应收账

款增加；

6、固定资产净额较年初增长77.39%，公司主营业务增长对于相关固定资产需要增长导致固定资产净

额增长；

7、无形资产较年初增长36.79%，公司购买bim系统导致无形资产增加

8、递延所得税资产较年初增长57.23%，主要主营业务增长，应收账款大幅增长从而坏账准备增长导

致递延所得税资产增长；

9、短期借款较年初减少100%，公司偿还了对外银行借款；

10、应付账款较年初增长了69.01%，主要原因主营业务增长导致应付账款的增长；

11、预收账款较年初增加了86.34%,主要原因主营业务的增长导致；

12、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增长了33.42%，职工人数及职工工资增长导致应付职工薪酬增长。

13、应交税费较年初增长了30.7%，营业收入增长导致应交税费的增长。

14、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长199.5%,主要是与大股东慧目公司借款增加所致；

15、实收资本较年初增长53.85%，主要原因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导致；

16、未分配利润较年初增长了43.22%，主要原因为主营业务增加所导致利润增加；

17、营业收入较同期增长了31.03%，主要原因公司2014年借壳上市成功，增加了公司的知名度及竞

争地位从而导致公司主营业务量的大幅增长；

18、营业成本较同期增长了28.98%，主要原因公司主营业务增加导致营业成本增加；

19、销售费用较同期增长了45.84%，主要原因为公司主营业务增加，相应增加了销售费用；

20、管理费用较同期增长了34.77%，主要原因为公司主营业务增加导致管理费用增加；

21、财务费用较同期增长了77.57%；主要增加与大股东借款支付利息导致财务费用增加；

22、资产减值损失较同期增长了112.52%，主要原因为主营业务增加导致应收账款的增加从而增加

了坏账准备导致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23、所得税费用较同期增长48.46%，主要原因主营业务增长导致所得税费用的增长；

24、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较同期增长了48.5%，48.46%及48.27%，主要原因为主营业务大幅增

长使得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有了一定增长。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无

弘高慧

目，弘高

中太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慧目” ）、北京弘

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中太” ）共同承诺北京弘

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设计” ）2014年

度、2015年度、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1,900万元、

29,800万元、39,200万元。 弘高设计于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

利润按照如下原则计算：（1）弘高设计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

与甲方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2）除非根据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或监管部门要求，否则，承诺期内不得改

变弘高设计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3）净利润以合并报表中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准。 1、如弘高设计

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应在承

诺期内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

内，以其自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向甲方支付补偿。 2、当期应补

偿金额中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内部按照股权交割日前各自持有的

弘高设计出资额占其合计持有弘高设计出资额的持股比例分担

本条约定的补偿金额，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就其应承担的补偿事

宜互负连带责任；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当期应补

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 3、江苏东

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光微电” ）在承诺期内实

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分配股票股利的，则应补偿股份数量相

应调整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

（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4、东光微电在承诺期内已

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

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各方同意，东

光微电和弘高设计应在承诺期内各会计年度结束后的5个月内聘

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5、在承诺期届满后六个

月内，东光微电聘请各方一致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

告》。 如标的股权期末减值额>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

发行的股份价格，则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应对东光微电另行补偿。

补偿时，先以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

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由弘高慧目、弘高中太以现金补偿。

因置入资产减值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为：补偿时，先以弘高

慧目、弘高中太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不

足的部分由弘高慧目、弘高中太以现金补偿。 因置入资产减值应

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减值额/本次

发行的股份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6、弘高慧目、弘高中太承诺：

如弘高慧目、弘高中太根据本协议约定负有股份补偿义务，则弘

高慧目、弘高中太应在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

披露后10个工作日内向登记结算公司提出将其当期应补偿的股

份划转至东光微电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申请，东光微电以总

价1.00元的价格向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定向回购并注销当期应补

偿的股份。 东光微电应为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办理本协议约定的

股份划转手续提供协助及便利。 7、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

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计算结果如

出现小数的，应舍去取整。

2014年6

月6日

2014年

--2016

年度

严格履行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弘高中太

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在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重大重组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公司自发行

股份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会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

行中认购的股份。

2014年6

月6日

2014年

10月16日

至2017年

10月15日

严格履行

弘高慧目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本次资产重组定向增发股票

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会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中

认购的股份。

2014年6

月6日

2014年

10月16日

至2017年

10月15日

严格履行

李晓蕊

李晓蕊承诺在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本人自本次发行股份完成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会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中认购的股

份。

2014年6

月6日

2014年

10月16日

至2015年

10月15日

严格履行

北京龙天

陆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北京龙天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诺：在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本次重大重组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本公司

自本次发行股份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会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本次发行中认购股份。

2014年6

月6日

2014年

10月16日

至2015年

10月15日

严格履行

何宁，甄

建涛、弘

高慧目，

弘高中太

为了避免同业竞争，更好地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完成

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宁夫妇、控股股东弘高慧目、弘高中太

出具了《关于避免与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承诺如下：“在本次东光微电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向弘高慧目、弘高中太、龙天陆、李晓蕊购买其持

有的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100%股权交易完成

后，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

经营任何与东光微电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如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企业的现

有业务或该等企业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与东光微电及其下属

公司经营的业务产生竞争，则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

企业将采取停止经营产生竞争的业务的方式，或者采取将产生竞

争的业务纳入东光微电的方式，或者采取将产生竞争的业务转让

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等合法方式，使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

控制的企业不再从事与东光微电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

务。 ”

2014年6

月6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何宁，甄

建涛、弘

高慧目，

弘高中太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宁夫妇、控股股东弘高慧

目、弘高中太出具了《关于与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遵循

五分开原则的承诺，承诺如下： 1、人员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的

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全独立

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2）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

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

性，不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及其关联方担任除董

事、监事以外的其它职务及领薪。（3）保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关联方提名出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

都通过合法的程序进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不干预

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2、资产

独立完整（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其资产全部能

处于上市公司的控制之下，并为上市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2）

确保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产权关系

明确，上市公司对所属资产拥有完整的所有权，确保上市公司资

产的独立完整。（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本次交易

前没有、交易完成后也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

资产。 3、财务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

立的财务核算体系。（2）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

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3）保证上市公司

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共用一

个银行账户。（4）保证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

（5）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控制企业及其关联方处兼职和领取报酬。（6）保证上市公司及

控制的子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4、机构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及

其控制的子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拥有独立、完

整的组织机构。（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

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3）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内部经营管理机构，独立行使经营管

理职权，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得有

机构混同的情形。 5、业务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

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

经营的能力。（2）保证上市公司的业务应当独立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得有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本

公司/本人保证不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任何方式，干预上

市公司的重大决策事项，影响上市公司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

务的独立性。 在本公司/本人为东光微电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期间，上述承诺持续有效。 如违反上述承诺，并因此给东光微

电造成经济损失，承诺方将向东光微电进行赔偿。 ”

2014年6

月6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何宁，甄

建涛

弘高慧目、弘高中太、龙天陆、李晓蕊，以及实际控制人何宁夫妇

均已于2014年7月30日作出承诺：“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

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弘高设计资金的

情形。 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关联方承诺未来不会以

任何方式向弘高设计借款或占用弘高设计的资金。 ” 。

2014年6

月6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何宁，甄

建涛

"何宁夫妇承诺：“对弘高设计及其子公司、分公司在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交割日前发生的或源起于交割日前潜在将要发生的、产生

经济损失的员工社会保险费问题承担赔偿责任，如弘高设计及其

子公司、分公司在社会保险费方面存在任何违法违规问题造成补

缴、罚款或其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此导致的诉讼、仲裁、行政

处罚等所引起的损失），本人承诺共同、无条件承担弘高设计及

其子公司、分公司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以及产生的其他全部费

用，且在承担相关责任后不向弘高设计及其子公司、分公司追偿，

保证弘高设计及其子公司、分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

2014年6

月6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何宁，甄

建涛

何宁夫妇承诺：“对弘高设计及其子公司、分公司在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交割日前发生的或源起于交割日前潜在将要发生的、产生

经济损失的员工住房公积金问题承担赔偿责任，如弘高设计及其

子公司、分公司在住房公积金方面存在任何违法违规问题造成补

缴、罚款或其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此导致的诉讼、仲裁、行政

处罚等所引起的损失），本人承诺共同、无条件承担弘高设计及

其子公司、分公司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以及产生的其他全部费

用，且在承担相关责任后不向弘高设计及其子公司、分公司追偿，

保证弘高设计及其子公司、分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

2014年6

月6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何宁，甄

建涛

何宁夫妇承诺：“本人对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或

其子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日前发生的或源起于交割日

前潜在将要发生的、产生经济损失的诉讼事项承担赔偿责任。 本

人将在该等损失确认时将损失额无条件全额补偿给北京弘高建

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 ”

2014年6

月6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北京弘高

慧目投资

有限公

司;北京

弘高中太

投资有限

公司;何

宁;甄建

涛

为了减少并规范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

市公司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确保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

益不受损害，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宁夫妇、控

股股东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出具了《关于减少及规范与江苏东光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如下：“在本次东

光微电” 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弘高慧目、弘

高中太、龙天陆、李晓蕊购买其持有的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100%股权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

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减少与东光微电的关联交易，若存在确有必

要且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企

业将与东光微电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协议，

履行合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并履行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保证不以与市场价格相

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东光微电进行交易，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

任何损害东光微电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

2014年6

月6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何宁、甄

建涛

重组完成前，上市公司将沿用现有的利润分配程序及分配政策，

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视情况决定是否修订分红政策。 本人作

为上市公司潜在实际控制人，承诺重组完成后，将只对较原来分

红政策更有利于中小股东的分红政策投赞成票。

2014年6

月6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沈建平，

詹文陆、

徐志祥、

钱旭锋、

陈俊标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将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且在从公司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在申报离任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

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总股票的比例不超过50%

2010年

11月4日

任职及离

职期间

严格履行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31.29% 至 6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30,000 至 33,0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0,613.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2014年借壳上市成功，使得公司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有较大的提升，

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增长，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贺国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苑桂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白少平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253,520,827.17 2,140,326,450.93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95,725,616.79 1,391,925,121.81 0.2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0,586,980.14 -29.99% 403,349,806.76 -3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125,599.96 -109.17% 7,971,800.50 -8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70,498.70 -110.88% 3,925,529.02 -93.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300,822.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114.29% 0.02 -9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114.29% 0.02 -9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5% -1.86% 0.57% -4.7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59,583.8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731,531.4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7,924.29

减：所得税影响额 713,600.41

合计 4,046,271.4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7,501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贺国英 境内自然人 33.58% 117,012,093 95,596,570 质押 5,39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文体健康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72% 9,489,5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天博创新主题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44% 8,502,553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四组合

其他 2.17% 7,578,651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蓝筹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72% 5,999,930 0

贺树峰 境内自然人 1.41% 4,914,000 3,685,500

陈新宇 境内自然人 1.40% 4,867,300

上海纺织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0% 4,537,073 0

肃宁县华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3% 2,892,994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高端制造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8% 2,706,2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贺国英 21,415,523 人民币普通股 21,415,5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文体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489,500 人民币普通股 9,489,5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天博创新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502,553 人民币普通股 8,502,55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7,578,651 人民币普通股 7,578,65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

施罗德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99,930 人民币普通股 5,999,930

陈新宇 4,867,300 人民币普通股 4,867,300

上海纺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37,073 人民币普通股 4,537,073

肃宁县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92,994 人民币普通股 2,892,99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6,2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6,2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

转型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10�名股东中贺国英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贺树峰是贺国英的堂弟，构成关联关

系。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或本期金额）

期初余额

（或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63,773,694.05 385,321,839.87 -31.54% 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预付账款 88,598,155.64 66,730,088.78 32.77% 主要原因是本公司预付原料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2,605,119.45 1,270,411.11 105.06% 本公司定期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 9,522,702.36 -100.00%

主要原因是期初将长期应收款中一年内到

期的应收经营权转让款转入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列示，期末收回。

其他流动资产 568,194.85 2,343,867.31 -75.76% 主要原因是预交社会保险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84,242,738.84 8,831,081.07 853.93%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华卓投资公司本期对外

投资所致。

在建工程 253,088,129.31 80,335,185.26 215.04% 主要原因是华斯国际展销中心未完工所致。

短期借款 66,793,650.00 134,054,550.82 -50.17% 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预收账款 41,788,560.56 10,628,899.55 293.16% 主要原因是本公司预收货款及租金所致。

其他应付款 255,215,611.36 49,759,433.11 412.90%

主要原因是本公司向实际控制人贺国英借

款所致。

应交税费 -1,837,917.72 14,834,961.85 -112.39%

主要原因是营业税及所得税上年计提于本

年缴纳。

股本 348,478,000.00 174,239,000.00 100.00%

主要原因是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总

股本17,423.9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10股，共转增17,423.90万股。

其他综合收益 -5,350,041.45 -1,178,735.93 -353.88% 主要原因是外币报表折算所致。

营业总收入 403,349,806.76 605,816,349.48 -33.42%

主要原因一方面本公司毛皮产业园一期部

分商铺的经营权转让以及本公司之子公司

京南裘皮城将中国尚村毛皮交易市场二期

工程部分商铺出售于本期确认收入及结转

成本减少所致；另一方面报告期内本公司受

俄罗斯经济萧条的影响，本期俄罗斯市场收

入及结转成本减少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4,648,400.37 16,970,257.95 -72.61%

主要原因是本公司毛皮产业园一期商铺经

营权转让以及本公司之子公司京南裘皮城

将中国尚村皮毛交易市场二期工程部分商

铺出售本期确认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导致

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大幅减少。

财务费用 13,758,414.71 9,570,325.51 43.76% 主要原因是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41,377.27 8,025,459.24 -90.76%

原因主要是受期末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

期应收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余额

及账龄的影响，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245,379.73 51,364.77 -577.72%

主要是子公司华卓投资公司本期新增权益

法核算投资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4,957,911.66 7,777,522.33 -36.25% 主要原因是政府补助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4,403,042.71 13,124,740.67 -66.45% 主要原因是收入和利润总额同期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300,822.67 -262,263,311.00 102.02%

主要原因是购买原材料支出较去年同期减

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1,503,193.55 659,097,064.91 -86.12%

主要原因是本公司去年同期增发及取得银

行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贺国英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贺国英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

后，在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公司的股份，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

2010年11月

02日

3年

严格履行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贺国英

贺国英先生或其一致行动人计划在公司股票复

牌后的6个月内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

向资产管理等合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并承诺

增持资金不低于2900万元。 贺国英先生或其一

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行为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

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5年07月

10日

6个月 严格履行中

贺国英

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贺

国英先生向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承诺：“本人目前乃至将来不从事、亦促使

本人控制、与他人共同控制、具有重大影响的企

业不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贵公及/或贵公司的子

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

竞争或潜在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在贵公司今

后经营活动中，本人将尽最大的努力减少与贵公

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若本人与贵公司发生无法

避免的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商品交易，相互

提供服务或作为代理，则此种关联交易的条件必

须按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本人不要求或接受贵

公司给予任何优于在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的第

三者给予或给予第三者的条件。 若需要与该项

交易具有关联关系的贵公司的股东及/或董事回

避表决，本人将促成该等关联股东及/或董事回

避表决” 。

2010年11月

02日

长期 严格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否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

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100.00% 至 -5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0 至 4,741.22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9,482.4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华斯裘皮城经营权转让收入同比下降，京南裘皮城商铺出售收入同比下

降，主要产品销售收入下降等因素影响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签字）：

贺国英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创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汉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蔡雯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61,589,475.42 699,718,600.63 3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37,688,713.52 366,979,519.13 101.0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1,336,819.08 7.57% 615,713,356.46 1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743,034.78 -34.70% 42,956,504.79 -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535,477.95 -24.58% 42,141,141.79 -5.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51,344,180.90 -532.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50.00% 0.36 -29.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50.00% 0.36 -29.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7% -3.79% 6.68% -7.2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35,763.24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21,425.80 科技项目经费和政府奖励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8,998.3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1,301.26

合计 815,363.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355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郑创发 境内自然人 35.88% 43,060,000 43,060,000

郑侠 境内自然人 6.53% 7,830,000 7,830,000

郑靭 境内自然人 6.53% 7,830,000 7,830,000

陈汉昭 境内自然人 6.53% 7,830,000 7,830,000

汕头市锦煌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00% 7,200,000 7,200,000 质押 7,200,000

汕头市创为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17% 5,000,000 5,000,000

郑若龙 境内自然人 3.00% 3,600,000 3,600,000 质押 2,060,000

郑家杰 境内自然人 2.63% 3,150,000 3,150,000

广东新价值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8% 2,250,000 2,250,000 质押 2,250,000

广东众友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8% 2,250,000 2,25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罗远良 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兴业

先进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林华忠 196,8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800

王家密 177,525 人民币普通股 177,525

毛瓯越 14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500

刘小林 122,2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200

黄偶文 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

沈振国 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

赵宝杰 1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银

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1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郑创发、郑靭、郑侠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一致行动人。 汕头市创为投资有限公司部

分股东为公司高管及员工。 实际控制人与其他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

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郑创发、郑

靭、郑侠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

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发行人

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自动

延长6个月的锁定期；本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无减持意向。 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股份总数的

25%，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

股份；在申报离职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的数量占本人所

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本人不

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

诺。

2015年02

月16日

自公司上

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

月内

正在履行

陈汉昭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在锁定期满后的12个月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持有股份总数的20%；在锁定期满后的24个月

内，减持股份数量累计不超过持有股份总数的

50%。

2015年02

月16日

自公司上

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

月内

正在履行

汕头市锦

煌投资有

限公司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在锁定期满后的12个月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持有股份总数的20%；在锁定期满后的24个月

内，减持股份数量累计不超过持有股份总数的

50%

2015年02

月16日

自公司上

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

月内

正在履行

汕头市创

为投资有

限公司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 在锁定期满后的12个月内，减

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持有股份总数的20%；在锁定

期满后的24个月内，减持股份数量累计不超过

持有股份总数的50%。

2015年02

月16日

自公司上

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

月内

正在履行

公司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若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

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

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本公司将

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司法机关认定本

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本款前述违法违规情形之

日起的30�个交易日内公告回购新股的回购方

案，包括回购股份数量、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

息，股份回购方案还应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本公司将在股份回购义务触发之日起6个月

内完成回购，回购价格不低于下列两者中的孰高

者：（1）新股发行价格加新股上市日至回购或购

回要约发出日期间的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或

（2）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司法机关认定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本款前述违法违规情形

之日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格。 公司上市

后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格及回购股份数量相

应进行调整。

2015年02

月16日

长期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承诺事由 -15.00% 至 15.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5,766.26 至 7,801.41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6,783.8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5年公司根据行业发展及市场需求，积极加大技术创新及市场开发

力度，保持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 由于公司主要产品受原材料影响价格

下跌，影响公司可实现的利润。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 斯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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